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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推进我市科技成果有效转化的建议

科技成果转化对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。我市作

为首批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，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

略，以激发民营经济活力为核心，探索科技创新资源薄弱地区开

展科技成果转化的路径与模式，虽然取得了突出成绩，但也存在

一些不容忽视的短板：

一是科研人员参与成果转移转化的动力有待进一步释放。我

市现有科技成果转化模式无法适应高校教师评职称的需求，难以

转化为考核指标，研究人员缺乏科技成果转化动力，进入企业人

员较少，难以带动社会组织真正实现成果的转化和技术创新。国

家相关部门发布的各项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，只在部分高

校院所试点运行，缺少公平、公允的绩效分配机制。2022年，

宁波市高校、科研机构共登记技术合同 1497项，技术交易额为

7.69亿元，仅占全市技术交易额的 1.99%。

二是重大平台创新源头作用有待进一步提升。我市高端科技

创新人才和团队的数量相对较少，尤其是在前沿新材料、未来智

能、元宇宙、未来能源等前沿科技领域，缺乏具备引领能力的顶

尖人才。科创平台总体尚处于启动建设阶段，离实现科技成果转

移转化还有相当长的发展过程。

三是创新成果转化率低，专业化的科技服务机构有待进一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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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聚。高校院所成果转化所有权分割制度有待落地，缺乏具体配

套操作措施。在科技成果评估、科技金融投资、知识产权评估保

护、检验检测等领域专业化、市场化服务机构集中程度不高。

四是产学研转化机制不通畅，企业承接转化参与度有待进一

步提升。大多数企业和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的时间较短、深度不

够、磨合不顺，没有形成可持续发展的长效合作机制，目前我市

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率不足 30%。高能级创新平台产出的科技成果

多为实验室小试成果，走向产业化仍需大量的时间、资金。

对此，建议：

一是强化政策支持，健全高校院所成果转化制度机制。出台

相关政策，支持引导成立全资市场化运营平台，建立有别于传统

经营性资产管理的科技成果作价投资股权管理机构，在高校绩效

考核评价体系中，加强对技术产业化考核的重视，提高对技术形

成产能、创造经济效益等方面的评价权重。建立以成果转化综合

绩效为主要标准、符合科技成果转化规律的保值增值考核规则。

鼓励科研院校对技术经理（经纪）人参与技术成果转移转化，按

合同额给予分类奖励。

二是建立人才成长激励机制，引培高素质技术转移转化人才

队伍。依托“甬江引才工程”，推动将科技成果转化人才纳入各

类创新创业人才引进培育计划，支持高层次人才从事成果转移转

化活动。鼓励有条件的高校设立科技成果转化研究生专业培养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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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，提升从业人员转移转化理论知识的系统性。加大对科技成果

评估、科技金融投资、知识产权评估保护、检验检测等领域专业

化、市场化服务机构的培育。完善构建“专职+兼职+挂职”多层

次科技成果转化技术经理人队伍。采用“破五唯”和“立新标”

并举的人才评价管理机制，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、能力、贡献为

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。赋权高校及研究机构自主评定人才，

加大对高校领军人才引进的支持力度。

三是健全成果转化对接服务生态，探索搭建科技成果转化应

用场景体系。既要有“时不我待”的气魄，又要有“静待花开”

的定力，加大科创平台的建设力度，推动成立创新联合体，协同

开展技术攻关、成果应用推广、标准研究制定等。鼓励企业主动

承接高校、科研机构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，引进国内外

先进适用技术，瞄准前沿技术和重大战略产品，主导实施一批科

技成果转化项目。健全“线上+线下”“常态化+系列化”的成果

对接机制，持续开展“百日百场”院企对接系列活动，打造特色

品牌，为院企供需精准对接搭建良好的互动交流平台。


